
公務員勤休制度
暨實務案例宣導



辦公時數
每日8小時

延長辦公時數

每週40小時

每週應有2日之休息日 

平日加班上限4小時

假日加班上限8小時 

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

每月加班上限60小時 

公務員服務法§12 1



延 長 辦 公  時 數 要 件 

 經 主 管 指 派 ​

加班指派考量急迫、
必要及合理性，並應
併同檢視同仁當月加
班情形。

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​

執行職務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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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公 時 數

例外情形

服勤辦法§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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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發生之日起１個月內報『 教 育 部 』備查

搶救重大災害

處理緊急重大突發事件

辦理重大專案業務
每日⼯時上限 1 4⼩時

每月加班上限 8 0⼩時

急迫必要、人力調度困難

每日工時不受14小時之限制
（  不得連續超過3日 ! !  ）

依 上 開 例 外 情 形 原 因 消 滅 後 優 先 排 定 給 予 適 當 之 補 休 假
4



（須審慎評估運用）

 辦 理 季 節 性 、 週 期 性 業 務
以2個月為限，

必要時得再延長１個月
總期間不得超過 3個月

特 殊 重 大 專 案

3個月加班上限240小時
（不受每月加班上限 8 0小時限制）

以『曆月』為單位計算

 (每 3個月係以連續 3個月為一週期 )

例如：
4月 1日起至 6月 3 0日止；
再次 1週期為 7月 1日至 9月 3 0日

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；每月加班上限80小時

（不受每月加班上限 6 0 小時限制）（不受每月加班上限 6 0 小時限制）（不受每月加班上限 6 0 小時限制）

以 下 事 由 發 生 之 日 起 需 １ 個 月 內 報 『  教  育  部  』 備 查

5



加班補償方式(擇一)

加 班 費

按小時基準支給按小時基準支給

按加班時數核給按加班時數核給

補 休 假

行 政 獎 勵

各 機 關 人 員 應 於
加 班 後 2 年 內 補 休 完 畢
不 另 支 給 加 班 費

（1）全年累計加班時數             者嘉獎1次
（2）全年累計加班時數             者嘉獎2次

加班時數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，因必要範圍
內之業務需要而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
（須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，並留存否准事
證），且因預算限制致無法結算加班費之補休
假時數，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予以⾏政獎勵：

加班時數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，因必要範圍
內之業務需要而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
（須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，並留存否准事
證），且因預算限制致無法結算加班費之補休
假時數，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予以⾏政獎勵：

（1）全年累計加班時數             者嘉獎1次
（2）全年累計加班時數             者嘉獎2次
（1）全年累計加班時數             者嘉獎1次
（2）全年累計加班時數             者嘉獎2次

40小時以內

40小時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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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務 案 例

7



Q：本校各教學單位因開學週需協助學生加退選業務而延長辦公，請問可

加班時數上限為多少 ?

因辦理季節性、週期性業務，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，每月加班上限
80小時（可不受每月加班上限60小時限制），至多2個月為限。

學校應俟每一週期將屆時檢討其必要性，如確有需要再另行報請主管
機關同意為宜。

上述原因消滅後須優先排定給予適當之補休假，以維護相關人員之健
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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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組員王小姐當日上午請事假 4小時，下午上班，下班後又因業務需要經

指派加班，請問辦公時數上限應如何計算 ?

依公務員於機關規定之辦公時間內依相關法規請假情形，請假
時數仍應計入當日辦公時數，並依服務法及服勤辦法規定之每
日辦公時數(含加班時數)上限計算。

每日8小時，平日加班上限4小時，每日工時(含加班)合計不得
超過12小時。

因此陳小姐上班時數計算方式為：請事假4小時+辦公4小時+加
班4小時=12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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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本校主計室公務員賴小姐因業務需要經常指派加班，請問有哪些方式可

於加班結束後安排補償 ?

加 班 費

按小時基準支給按小時基準支給

按加班時數核給按加班時數核給

補 休 假

行 政 獎 勵

各 機 關 人 員 應 於
加 班 後 2 年 內 補 休 完 畢
不 另 支 給 加 班 費

加班時數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，因必要範圍
內之業務需要而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
（須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，並留存否准事
證），且因預算限制致無法結算加班費之補休
假時數，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予以⾏政獎勵：

加班時數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，因必要範圍
內之業務需要而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
（須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，並留存否准事
證），且因預算限制致無法結算加班費之補休
假時數，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予以⾏政獎勵：

（1）全年累計加班時數             者嘉獎1次
（2）全年累計加班時數             者嘉獎2次

40小時以內

40小時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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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公務員陳先生是課務組的職員，負責統籌招生座談會 因座談會訂於週六

舉辦，前一日（週五）準備至晚間  2 0 : 3 0，座談會當日（週六）從早上

0 8 : 3 0  至下午  1 7 : 3 0  全程值勤支援，請問加班時數暨補休條件該如何處理 ?

，

一、陳先生累計加班時數為：
週五加班：17:00–20:30，共 3.5 小時
週六加班：08:30–17:30，共 8 小時(中午休息1小時)
合計加班時數：11.5 小時

二、補償方式：
陳先生選擇「補休」，按小時基準支給加班補休 11.5 小時。
應於加班後2年內補休完畢，並不另支給加班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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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公務員張先生是營繕組的職員，負責修建、施工維護相關業務，因辦理
「總變電站電力系統汰換工程」而須全程現場督導並配合留守，以即時處理突

發狀況及技術協調事宜。加班時數從 1 1 5年 3月 7日 8時至 3月 8日凌晨 3時，請
問加班時數暨補休條件該如何處理 ?

依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第4條規
定：「（第1項）公務員為搶救重大災害、處理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、辦理
重大專案業務之延長辦公時數，連同正常辦公時數，每日不得超過十四小
時；延長辦公時數，每月不得超過八十小時。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在
此限：一、因有急迫必要性，且機關（構）人力臨時調度有困難，不受每
日辦公時數上限十四小時之限制，惟不得連續超過三日。……（第3項）
依第一項規定每日辦公時數超過十四小時，或每月延長辦公時數超過六十
小時者，除該項但書第二款規定外，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報主管
機關備查；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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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張先生累計加班時數為：

115年3月7日加班8時至凌晨12時，共 14 小時(中午、晚餐各休息1小時)

3月8日加班至凌晨3時，共 3 小時

合計加班時數：17小時

二、補償方式：

張先生選擇「補休」，按小時基準支給加班補休 17 小時。

應於加班後2年內補休完畢，並不另支給加班費。

三、營繕組於115年4月3日函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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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期 檢 討

勤 休 制 度 妥 適 性

檢討非必要勤務  

業務流程簡化 資訊化  

委外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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